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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依據：本校教育實習學生教育實習課程輔導計畫辦理。 

二、目的： 

（一）強化師資培育大學對教育實習學生輔導。 

    （二）增進教育實習學生教學、輔導、生活適應能力。 

三、實施對象：由本校推介至特約教育實習學校之教育實習學生。 

四、教育實習期間：上學期教育實習，每年八月至隔年一月； 

                  下學期教育實習，每年二月至每年七月。 

五、實施方式： 

    每月參加定期輔導，以四小時為原則。 

   （一）各組自行規劃辦理： 

         上學期教育實習，每年八月、十月、十一月、隔年一月； 

         下學期教育實習，每年二月、四月、五月、七月。 

（二）師資培育中心統籌規劃辦理： 

         上學期教育實習，每年九月、十二月； 

         下學期教育實習，每年三月、六月。 

六、實施內容： 

（一）實習經驗分享 

    （二）疑難問題解答 

    （三）專業知能進修 

    （四）法令宣導 

    （五）其他 

七、經費來源：上列活動所需經費由學校相關業務經費核實支用。 

八、本原則經教育實習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